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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所接受江

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诚科”）委托，作为华海诚科

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就本次交易，本所出具了《江苏世纪同仁

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法律意见书》《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

于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

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

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

于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股份发行情况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统称“原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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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

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106号），

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所在进一步核查的基础上，就本次交易中

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

对象的合规性，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以及声明与承诺事项同样

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除本法律意见书另作说明外，本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简称的

意义与原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简称的意义相同。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本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与授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发行已经取得的批准和授权情况如下：

（一）华海诚科的批准和授权

1.2024年 11月 24日，华海诚科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关于<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与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

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暂不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2025年 3月 11日，华海诚科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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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关于<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与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购买资产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3.2025年 3月 28日，华海诚开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关于<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与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购买资产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交易相关

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4.2025年 7月 11日，华海诚科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本

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

案》《关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备考审计报告的议案》《关

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

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5.2025年 10月 10日，华海诚科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董事会授权相关人士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二）上交所的审核

2025 年 9月 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上交

所重组委”）召开 2025年第 14次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对华海诚科本

次交易的申请进行了审议。根据上交所重组委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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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委员会 2025年第 14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本次会议的审议结果为：本次

交易符合重组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三）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2025年 9月 19日，华海诚科取得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同意江苏华海诚

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106号），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发行已取得了全部

必要的批准及授权，相关批准与授权合法有效。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

承销商。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如下：

（一）发出《认购邀请书》

根据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5 年 12 月 1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的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与承销方案》和《江苏华海诚科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等相关文件。截至

2025年 11月 10日收市后发行人前 20名股东（不包括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

关联方共 4个）；基金公司 28家；证券公司 27 家；保险公司 12家；其他机构

投资者 20家。剔除重复计算部分，本次发行实际向 87家投资者发送认购邀请书。

自《发行方案》报送后至申购报价开始前，有 14名新增投资者向发行人、

联席主承销商表达了认购意向，在审慎核查后将其加入到认购邀请书名单中，并

向其补充发送认购邀请文件。新增投资者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党培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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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者名称

2 江苏连云港新材料产业专项母基金（有限合伙）

3 江西金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 武汉文发熠晟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文发长江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 新余高新区易股鼎源企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7 许小平

8 陈学赓

9 广州天盈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张怀斌

11 广州开发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 北京国枫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张宇

14 卢春霖

《认购邀请书》主要包括认购对象、认购金额、认购价格、申购保证金、限

售期安排、认购相关安排、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目的确定程序和原则、

容，《申购报价单》主要包括认申报价格、认购金额、承诺事项等内容。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所发送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的形式和内

容合法、有效，《认购邀请书》的发送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二）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

2025年 12月 4日，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在《认购邀请书》所确定的申购

时限内（2025 年 12月 4日的 9:00-12:00），在已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对

象中，联席主承销商共收到 19名投资者以传真方式提交的《申购报价单》及其

他申购相关材料。

根据投资者于有效申购时间内发送的保证金划款凭证和联席主承销商提供

的保证金收款回单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 5名认购对象为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报备

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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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缴纳申购保证金外，其他认购对象均按《认购邀请书》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

保证金。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有效

1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9.00 5,000.00

是 是
84.00 9,000.00

2 许小平 80.00 2,500.00 是 是

3 党培娟 93.00 2,500.00 是 是

4
江苏连云港新材料产业专项母

基金（有限合伙）

89.88 3,000.00

是 是84.68 3,000.00

79.77 3,000.00

5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9.87 2,870.00 不适用 是

6 徐岱群 86.00 3,500.00 是 是

7
江西金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92.44 2,500.00
是 是

87.31 3,000.00

8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3.88 8,200.00

是 是
80.08 11,100.00

9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3.88 3,800.00 是 是

10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0.04 2,550.00 不适用 是

11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5.06 2,500.00 不适用 是

1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6.99 2,960.00

是 是
81.25 8,910.00

1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4.68 5,400.00

不适用 是90.42 8,200.00

86.31 21,300.00

14 陈学庚 80.88 2,500.00 是 是

15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鹿

秀长颈鹿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3.17 2,500.00
是 是

79.77 2,600.00

16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轻盐智选 23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89.76 3,620.00

是 是87.31 7,140.00

80.11 7,180.00

17 武汉文发熠晟私募基金管理有 102.72 3,300.00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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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认购对象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有效

限公司-文发长江 1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18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9.74 2,500.00

不适用 是86.09 6,500.00

82.09 14,810.00

19
新余高新区易股鼎源企业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86.75 2,500.00

是 是84.76 3,000.00

81.77 5,000.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申购报价的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报价单》符

合《认购邀请书》的要求，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上述进行有效申购的认购对

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及《认购邀请书》规定的认

购资格。

（三）发行价格和发行股数的确定

根据《发行方案》，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5

年 12月 2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 80%，即 79.77元/股。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

中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定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83.17

元/股，最终获配发行对象共计 15 名，发行股票数量为 9,618,852 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799,999,920.84元。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最终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61,019 212,999,950.23 6

2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82,120 89,999,920.40 6

3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85,932 81,999,964.44 6

4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轻盐智选 23号私募证券投
858,482 71,399,947.9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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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资基金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81,531 64,999,933.27 6

6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56,895 37,999,957.15 6

7 徐岱群 420,824 34,999,932.08 6

8

武汉文发熠晟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文发长江 1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396,777 32,999,943.09 6

9
江苏连云港新材料产业专项母

基金（有限合伙）
360,706 29,999,918.02 6

10
江西金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360,706 29,999,918.02 6

11
新余高新区易股鼎源企业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360,706 29,999,918.02 6

1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5,897 29,599,953.49 6

13 党培娟 300,589 24,999,987.13 6

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0,589 24,999,987.13 6

15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鹿

秀长颈鹿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36,079 3,000,690.43 6

合计 9,618,852 799,999,920.84 —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发行过程、经上述发行过程最终确定的发行对

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

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相关

规定。

（四）本次发行认购协议的签署

发行人与根据竞价结果确定的发行对象就本次发行签署了《江苏华海诚科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认购协议》”）。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的形式和内

容合法、有效。

（五）本次发行的缴款与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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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电子邮件发送记录，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5 年 12 月 5日向本次发行的 15 名发行对象发出了《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及《认购协议》，

就本次发行的股份认购款缴纳等后续事宜通知全体发行对象。

2025年 12月 10日，中汇会计师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25]11800

号），经审验，截至 2025年 12月 9日，参与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缴付的申购资

金总计人民币 799,999,920.84元已汇入联席主承销商账户。

2025年 12月 10日，联席主承销商在扣除承销费用合计人民币 14,150,943.40

元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划转了剩余募集配套资金。2025 年 12 月 11日，中汇会

计师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25]11801 号），确认本次发行的新增注

册资本及股本情况。经审验，截至 2025年 12月 10 日，本次发行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人民币 799,999,920.84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8,294,193.08元，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781,705,727.76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9,618,852.00元，

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772,086,875.76元。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缴款与验资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向中国证监会报备的发行方

案。

三、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法律文件

根据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向发行对象发出的《缴款通知书》、发行人与发

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缴

款通知书》以及发行人为本次发行签署的《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

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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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对象的合规性

（一）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根据上市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簿记建档资料、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材

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共

15 名投资者，均为合法存续的机构、产品或自然人，前述发行对象具有认购本

次发行项下新增股份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未超过 35名。

（二）本次发行对象的登记备案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簿记建档资料、认购对象出具的申购材

料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等公开渠道，本次发行对

象的登记备案情况如下：

1.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保险机构投资者，其参与本次发行的产品属

于保险资金产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

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2.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保险公司，以其管理的保险资管产品和养老金产

品参与认购，产品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办理了相

关备案登记手续，并提交了产品备案证明。

3.党培娟、徐岱群、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余高新区易股鼎源企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所规定的需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

案的范围，无需履行相关登记备案程序。

4.江苏连云港新材料产业专项母基金（有限合伙）、江西金投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鹿秀长颈鹿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湖

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 2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武汉文发熠晟

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文发长江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属于私募基金，已经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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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

律法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其基金管理

人均已履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

5.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其管理的公募基金和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认购，相关资产管理计划已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备案；公募基金不属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

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所规定的需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范围，

无需履行相关登记备案程序。

（三）本次认购对象的关联关系核查

根据本次认购对象出具的《关联关系及利益补偿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本次认购对象不包括上市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

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主要股东向认购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以及直接

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本次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等方式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关联方参与竞价、参与直接或间接认购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确定的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

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与承销方案》的相关要求，具备相应主体资格；本次

认购对象不存在关联方参与竞价、参与直接或间接认购的情形。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发行已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批准及授权，相

关批准与授权合法有效；

2.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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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的有关规定，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向中国证监会报备的发行方案；

3.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缴款通知书》以及发行人为本次发行签署的《认购

协议》等法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

4.本次发行确定的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

《发行与承销方案》的相关要求，具备相应主体资格；本次认购对象不存在关联

方参与竞价、参与直接或间接认购的情形。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二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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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

页）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许成宝 徐荣荣

齐凯兵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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